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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市金融机构金融统计工作考核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加强咸阳市金融统计工作的组织管理，建立健

全业务考核机制，全面提升辖区金融统计工作质量，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业银行法》、《金融统计管理规定》（人民银行令〔2002〕第 9

号）以及人民银行金融统计相关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金融统计数据集中工作和日常业务需求，现将金融

统计工作考核评比对象分为 A、B两类。

参加 A类金融统计工作考核评比单位包括：西安银行咸阳分行、

长安银行咸阳分行、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咸阳办事处、各村镇银

行。

参加 B类金融统计工作考核评比单位包括：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咸

阳市分行、各国有商业银行咸阳市分行、各股份制银行咸阳分（支）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咸阳市分行。

第三条 金融统计工作考核评比内容和标准坚持科学、公平、公

开、公正原则。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咸阳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咸阳中

支）成立金融统计工作考核小组，负责对辖内各金融机构金融统计工

作进行考评。人行咸阳中支调查统计科主管行领导任考核小组组长，

调查统计科主要负责人任考核小组副组长，统计业务的相关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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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员，负责考评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五条 考核评比采取定量考评与定性考评相结合、日常考评与

年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按照日常考评和年终评价两个程序实施，年

终根据日常考评和定性评价情况计算综合得分情况。

第六条 考核每年组织一次，考核期限为上年度 12 月至本年度

11月。

第二章 考核评比内容

第七条 考核评比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金融统计报表报送质量情况；

（二）统计分析报送及动态情况反映；

（三）专题（项）和临时调查完成情况；

（四）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执行情况；

（五）金融统计管理及其他工作开展情况。

第八条 五个单项考核评比结果加总为综合考核评比总分，总分

为100 分。

第三章 考核评比标准

第九条 金融统计报表报送质量情况：A类 50分，B类 15分。

主要考核金融机构报送的日报、月报（结转、一批、二批）、季

报（结转、零批、一批）和年报等所有频度报表数据的准确性、及时

性和完整性。上报数据质量问题主要包括逻辑校验错误、总分校验错

误、数据填报错误（包括统计科目归属错误、数据串项和表单漏报、

多报和迟报等）。其中对 B类考核的数据质量，主要是指各单位由其

总行向人民银行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代报的数据，人行咸阳中

支核对时发现的数据填报错误等问题。

（一）数据准确性情况：A类 30分，B类 10 分。每处错误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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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中情节比较严重，直接影响人行咸阳中支数据报送的差错每次

扣2分，严重差错每次扣 5分并通报批评，扣完为止。严重差错指由

人民银行总分行发现、影响信贷报表生成的错误情况。

（二）数据完备性情况：A类 10分，B类 5分。每漏报一个数据

扣0.5 分，每漏报一个机构或一个表单，扣 1分；由于金融机构上报

数据不完整造成人行咸阳中支上报延误的，加扣 1分，扣完为止。

（三）数据及时性情况：A类 10分，B类不考核。根据金融统计

制度规定的上报时间，按金融机构迟报时间情况，每次扣1－2分。

迟报时间在半天以内的，扣 1分，迟报 1天扣 2分；由于迟报造成人

行咸阳中支上报延误的，加扣 1分，扣完为止。

第十条 统计分析报送及动态情况反映：A类 15分，B类 50 分。

主要考核各金融机构月度存贷款快报、货币监测情况反映、季度

统计分析报送及经营中新情况、新业务的反映。各金融机构于月后4

日内报送月度存贷款快报和货币监测情况反映，遇节假日顺延；于季

后15 日内报送季度统计分析，遇节假日不顺延；不定期报送经营中

新情况、新业务的反应。

本项考核实行加分制，A类机构每上报 1次货币监测情况反映加

0.5分，每上报 1次季度统计分析加 1分，每上报 1次经营中的新情

况、新业务反映加1.5 分，不上报者不得分；B类机构每上报 1次货

币监测情况反映加2分，每上报 1次季度统计分析加 2.5 分，每上报

1次经营中的新情况、新业务反映加 3分。不上报者不得分，并在此

基础上根据上报的实效性和质量情况酌情加分。统计分析和动态情况

反映请报送至网间互联平台邮箱“人行咸阳中支调统科/中国人民银

行/陕西省@陕西省”或者互联网邮箱“xyjrtj@163.com”。

第十一条 专题（项）和临时调查完成情况：A类 10分，B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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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主要考核各金融机构对人行咸阳中支安排的专题（项）和临时调

查配合及完成情况。要求配合积极，提供的调查数据准确，撰写的调

查报告内容充实，观点突出、针对性强。本项考核实行扣分制，迟报

调查数据、报告的，每次扣 1分；调查数据出现错误的，每次扣 2分；

对调查工作不予积极配合或影响调查工作完成的，一次扣 3分，扣完

为止。

第十二条 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执行情况：A类 10分，B类 10

分。

主要考核各金融机构按照《关于印发<咸阳市金融统计事项报备

制度>的通知》（咸银发〔2011〕1号）规定，对机构变动、金融统计

制度落实和业务变动、统计人员变动等事项向人行咸阳中支进行报备

的情况。本项考核实行扣分制，对机构变动未及时报备的，一次扣1

分；对金融统计制度落实和业务变动未及时报备的，一次扣 1分；对

统计人员变动未及时报备的，一次扣 2分；因统计人员变动，未能及

时衔接统计工作，导致统计报表无法正常报送的，一次扣5分。

第十三条 金融统计管理及其他工作开展情况：A类 15 分，B类

15分。

主要对各金融机构金融统计管理制度建设、统计岗位及人员配

备、统计检查及业务培训、金融统计数据质量和金融统计分析水平等

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各金融机构应在每年 12月 15日前向人行咸阳中

支报送本年度金融统计工作书面总结。内容包括：金融统计制度执行、

金融统计管理制度建设、金融统计检查、金融统计业务培训及存在问

题与建议等方面。人行咸阳中支结合日常检查考核情况对金融机构金

融统计管理工作进行评价。考核分为优秀（13－15 分）、良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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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一般（7－9分）、差（1－6分）四档。

第四章 考核评比程序

第十四条 人行咸阳中支金融统计工作考核小组负责各金融机构

的金融统计工作进行年度综合评分。

第十五条 人行咸阳中支根据考评结果，对 A、B 两类金融机构

金融统计工作成绩突出的机构和个人进行通报表彰。表彰为优秀的金

融机构原则上不超过机构总数的 40%。出现重大工作失误的取消评比

资格。

第十六条 对统计工作中发生较大失误或严重错误的机构，取

消本年度评比资格，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通报批评，同时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进行处罚。对综合评分落后的金融机构，人行咸阳中支还将通

过领导约见谈话等形式督促其进行整改，并将该机构列为年度业务重

点检查对象。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人行咸阳中支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起施行。


